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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届会议

议程项目 128

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的组成问题

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

报告员:鲁思 c 多布森女士(澳大利亚)

1 .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阿富汗、巴林、孟加拉国、不丹、塞浦路斯、民

主也门、斐济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伊朗、伊拉克、日本、约旦、科威特、马来西

亚、马尔代夫、尼泊尔、阿曼、巴基斯坦、菲律宾、卡塔尔、萨摩亚、沙特阿拉伯、

新加坡、斯里兰卡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、泰国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等国代

表的信(儿/32/243 )j 请求在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议程上列入一个标题为"联

合国各有关机构的组成问题"的项目，并附上解释性备忘录一件.

2. 九月二十日大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按照总务委员会的建议，决定将这个项

目列入大会议程并分配给特别政治委员会，

3. 委员会在十二月五日至十三日之间举行的第二十九、四十和四十六次会议

上审议了这个项目。

4. 在十二月六日第四十次会议上，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介绍了一项决议草案

(A/SPC/32/与 21 )，该草案的提案国是阿富汗、巴林、孟加拉国、不丹、斐济、

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伊朗、伊拉克、日本、科威特、马来西亚、马尔代夫、尼泊尔、

巴布亚新几内亚、菲律宾、卡塔尔、新加坡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、泰国和阿拉伯

联合酋长国. 决议草案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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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大会，

"认识到联合国各机构的组成应确保具有代表性，

"考虑到联合国会员国的大量增加，

"回顾其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I090(XVIll)号决议，

"又考虑到大会总务委员会应该扩大以求具有更适当的地域代表性，

"还认为对于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，需要分别分配大会副主席和各主要委员

会主席名额，

"注意到总务委员会由大会主席、大会各副主席和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组成，

1. 决定将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八条修正如下:
" 

‘第二十一条

‘大会选举主席一人，副主席十九人，其任期到选出他们将这届会议

闭幕叶为止。 副主席的选举在第九十八条所指的七个主要委员会的主席

选出后进行，并应确保总务委员会具有代表性。，

‘第三十八条

‘总务委员会由大会主席、十九名副主席和七个主要委员会的主席组

成，并由大会主席担任主席。 总务委员会中不得有两个成员同屑一个代

表团，总务委员会的组成应确保具有代表性。 大会所设立的在会议期间

举行会议而全体会员国都有权参加的其他委员会的主席，有权列席总务委

员会会议并参加讨论，但无表决权。，

" 
2. 决定以关于选举大会主席、大会十九名副主席和七名主要委员会主席

的本决议附件代替第 1900(XVIll)号决议的附件;

" 3. 豆豆将题为‘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的组成问题'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

三届会议议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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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 1. 选举大会主席时，应注意此一职位须在下文第 2 段和第 4 段所列各地区中

按公平的地区轮流办法担任。

" 2. 大会十九名副主席应按下列分配办法选出:

" 3. 

" 4. 

(a) 非洲国家代表五名;

(b) 亚洲国家代表四名;

(c) 东欧国家代表一名;

(d) 拉丁美洲国家代表三名;

(e) 西欧或其他国家代表二名;

(f)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代表五名。

但在大会主席选出后，主席所属地区分配到的副主席名额应减少一名。

七个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应按下列分配办法选出:

(叫非洲国家代表一名;

(b) 亚洲国家代表一名;

(c) 东欧国家代表一名;

(d) 拉丁美洲国家代表一名;

(e) 西欧或其他国家代表一名;

(f) 第六名主席应由(b) 、 (d)和(e)分段所列国家的代表每三年轮流担任;

(g) 第七名主席应由(a)分段所列国家的代表每三年轮流担任两次，由(b)分

段所列国家的代表每三年轮流担任一次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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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在十二月十三日第四十六次会议上，主席宣布，由于同各区域集团主席协

商的结果，似乎可以就一项声明的案文达成协议，他宣读了这项声明，并说委员会

也许可以建议大会通过该声明。 他说如果委员会同意，他就认为这项建议草案以

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.

6. 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该建议草案(参看以下第 7 段)。

特别政治委员会的建议

7. 特别政治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协商一致意见草案:

对A/SPC/32/.与 21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的审议将推迟到大会第三十三

届会议时进行;在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和第三十三届会议之间，将由每一区域

集团派出二或三名代表组成一个联系小组，在亚洲集团代表的主持下，开会研

究这个问题，有一项了解是，该小组的审议将作为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审议这

个项目的基础.




